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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浙 0591 破申 1 号

申请人：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武进国家高

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龙 惠 路 39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20412321194627C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宏庆。

申请人：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

马尾区快安路 6-1 号 2 号楼 5 层北侧（自贸试验区内）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5735677469F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谢礼龙。

被申请人：湖州弘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

湖州市仁皇山街道港西家园 19 幢 208 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30500MA2B4QJK8Q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宜锡文。

本院在办理以湖州弘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弘

瑞公司）为被执行人的系列执行案件过程中，发现弘瑞公司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债权人万帮

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对弘瑞

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本院于 2026 年 1 月 14 日立案审查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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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了弘瑞公司。弘瑞公司提出异议称，其资产足够覆盖对申

请人的债务，尚未资不抵债。

本院初步查明，弘瑞公司系由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

南太湖新区分局核准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7000

万元，股东为苏州弘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

100%），注册地为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街道港西家园 19 幢

208 室。公司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，房产信息咨询服

务。弘瑞公司目前主要资产为其开发的湖州市正弘府小区的车

位 190 个、储藏室 63 间，本院在执行程序中对上述车位进行

了拍卖，但经两轮网络司法拍卖均流拍。目前，弘瑞公司银行

账户余额仅为 12 万余元，已知在本院涉及弘瑞公司执行案件

4 件，尚待执行标的合计约 132 万余元及相应债务利息。另查

明，弘瑞公司在本院尚有 2 起作为被告的案件正在审理中，诉

讼标的金额约 87 万元。在本案审查期间，正弘府项目总承包

施工单位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等 4 家建设工程债权人向本

院提起诉讼，诉讼标的金额约 4700 万余元。另查明，弘瑞公

司股东苏州弘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25 年 10 月 30

日被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。鉴于弘瑞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故本院执行局将弘

瑞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认为：弘瑞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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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已经具备破产原因。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

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出破产清算申请，其申请主体

适格。弘瑞公司在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南太湖新区分局

核准登记，住所地在本院辖区，故本院具有管辖权。据此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

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

司对湖州弘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张　毅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魏艳芳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施佳萍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二月三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邱艾嘉


